
在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財產已逐漸成為企

業價值創造與競爭優勢之核心要素。依據世

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及相關財務研究之

觀察，現代企業資產結構中，專利、商標、

營業秘密及著作權等無形資產之比重，已可

與傳統實體資產相當，甚至於許多全球領先

企業中呈現顯著超越之趨勢。此一變化顯

示，智慧財產不僅體現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亦構成品牌經營與市場競爭之重要基礎。因

此，如何進行智慧財產之策略性布局與系統

化管理，已成為公司治理架構中不可忽視之

關鍵議題。

傳統上，企業對智慧財產之重視，多集中

於權利取得及侵權紛爭處理。然而，隨著永

續經營理念之興起及公司治理內涵之擴展，

智慧財產已由過往偏重法律救濟之工具性角

色，轉變為兼具價值創造與風險控管之治理

資源。換言之，智慧財產不再僅屬研發或法

務部門之職掌範疇，而係橫跨企業整體經營

策略之核心資產。從公司治理之觀點出發，

智慧財產管理之功能可概括為以下三項主要

面向：

一、�價值創造機能：透過系統化之分析、布

局與運用機制，並結合授權或技術移轉

等商業模式，促進智慧財產之經濟轉

化，以提升企業整體價值及股東權益。

二、�風險控管機能：藉由完善之權利申請與

維護制度，確保研發成果之專用性，並

降低侵權爭議及競爭者搶先布局所可能

帶來之不利影響。

三、�經營穩定機能：透過建立制度化之智慧

財產管理體系，強化企業對技術人才之

吸引與留任，並降低因人員流動所導致

之技術外洩風險，以維持企業營運之穩

定性。

就制度發展而言，我國主管機關近年已逐

步將智慧財產管理納入公司治理評鑑體系，

並與國際標準接軌。例如，透過新增評鑑指

標，要求企業制定智慧財產管理政策、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並鼓勵企業取得台

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驗證或參考ISO 

56005（創新管理—智慧財產管理工具與方

法）之指引。上述措施不僅提供企業系統化

管理架構，亦涵蓋策略規劃、風險評估、價

值實現及持續改善等重要面向，進而強化董

事會之監督功能。

公司治理之新興領域—從法律救濟

導向邁向戰略治理之智慧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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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第三方驗證機制之導入，企業

得以提升智慧財產管理之透明度與可信度，

並進一步強化其市場競爭力。此亦為法律專

業參與公司治理提供具體實踐場域，使智慧

財產管理由傳統法令遵循與爭議處理，轉向

結合內部控制與策略規劃之治理層次。

對於新創企業而言，雖未必以公司治理評

鑑為當前發展目標，惟智慧財產管理仍具關

鍵性意義。蓋技術創新多為新創企業之核心

競爭來源，若未及早建立完整之智慧財產保

護機制，將可能對其後續融資及市場拓展產

生不利影響。因此，企業應於創業初期即進

行專利布局、商標註冊及營業秘密保護等措

施。特別是在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日益頻繁

之情境下，合作各方更應於契約中明確約定

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使用範圍及收益分配，

以降低潛在爭議風險。

進一步而言，在智慧財產交易、跨國併購

及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 VC）等商業活

動中，智慧財產盡職調查已成為重要決策依

據之一。投資人通常須評估標的企業之智慧

財產權利完整性、有效性及其商業化潛力。

從法律分析角度觀之，其主要內容包括：權

利完整性之確認（例如是否涉及權屬爭議或

共有關係）、權利有效性之檢視（例如是否

面臨無效程序或因未繳納維護費而失效），

以及自由營運分析（Freedom to Operate，即產

品於特定市場是否存在侵權風險）。此等評

估結果，對企業決策與投資風險控管具有關

鍵影響。

另就政策與法制發展而言，近年國家安全

相關法規之修正，已加重對損害國家競爭力

行為之刑事責任，突顯智慧財產與國家安全

之密切關聯。然而，人才挖角及核心技術外

洩事件仍屢見不鮮，對企業治理構成重大挑

戰。是以，企業應透過公司治理機制建立完

整之營業秘密保護體系，包括競業禁止條

款、資訊存取權限控管及離職管理制度等，

以實現由事後救濟轉向事前預防之治理模

式。

綜上所述，在高度競爭且快速變動之市場

環境中，智慧財產管理已超越傳統法務範

疇，而成為企業策略規劃之核心構面。透過

建構完善之智慧財產治理架構，企業不僅得

以強化創新成果之保護與運用，亦能提升其

對市場變化之應變能力，進而維持長期競爭

優勢。法律專業在此過程中，除提供法規遵

循之建議外，亦應積極參與企業策略層面之

規劃，協助整合智慧財產治理與公司整體發

展方向，回應企業發展需求之關鍵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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